
一、发展历程

湖北民族大学法学院办学历史源于 1989 年成立的政史系，

1995年更名政法系，2002年与原财经系合并组建财经政法学院，2010

年 7月学校学科重组成立法学院。法学院法学专业建有湖北省知识产

权培训（恩施）基地、恩施州立法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刑事法治研

究所、知识产权培训中心等学术研究机构和科研平台，拥有法律硕士

专业学位授权点和民族法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2年 12月，

法学专业被列为湖北省首批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013 年 6 月，法学

院成为中国法律诊所教育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2014 年 8 月，获得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民族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实践实训教学平台建设项

目。2020 年，法学学科被国家民委确定为重点培育学科，同时法学

专业被列为湖北省一流本科建设专业。2022 年，法学专业被列为国

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二、师资队伍

法学专业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人数达 70%以上，具有高级职称

人数达 50%以上，担任省级以上研究会副会长 5人。拥有律师资格证

教师 10 余人，特聘教授 4 人，外聘及兼职教师 30余人。

1.教学科研

近五年，法学专业 5门课程被确定为省级校级一流课程、精品课

程。法学专业教师先后承担国家级项目 20 余项，主持教育部、国家

民委、湖北省社科项目、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等 20 余项，承担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横向合作项目 100 余项，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10 余



项。近五年出版学术专著 15 部，发表科研论文 100 多篇。

2.社会服务

法学专业师生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一线工作，

了解社会需求，服务社会发展。近五年来，多名教师受聘担任地方政

府或立法机关、司法机关顾问，参与政策咨询和法律服务工作。专任

教师受托起草地方性法规 8部，师生深度参与法治宣传等志愿服务，

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

三、人才培养

法学专业全日制本科生 800 余人，硕士研究生 80 余人。建有

标准科技法庭、法学综合实验室、社会弱者维权中心（法律诊所教学

基地）等实践教学平台，校外已建成 30 余家协同育人基地。协同育

人教学效果良好。学院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立学生中心、产出

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把 OBE 理念融入课程体系与教学设计

中，聚焦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全面实施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施

了系列卓越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注重将基层政治、经济、

社会与生态文明发展对于法治人才的需求转化为人才培养标准，着力

为乡村振兴、为基层治理现代化培养卓越法治人才。近 3年学生初次

就业率均超过 90%，为各级党委、政府、司法机关及律师事务所等单

位输送了大量人才。近 5年以来，学生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研究生考

试、公务员考试成绩呈上升态势，其中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接近

40%，省考公务员、选调生、村官录取比例较高。

湖北民族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正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持续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融入新发展格局，培

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和基层胜任力的

高素质法治人才，为推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贡献民大法学的蓬勃力

量。


